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希会审字(2014)1446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资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注册会计师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按照中国证监会《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编制前

次募资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资报告提出审核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前次募资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前次募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前

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文件

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苏皎皎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邱程红 

 

 

 

                                             二○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如下： 

一、前次发行基本情况   

2009 年 8 月 4 日，公司 2009 年度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09】720 号文件批准，公司于 2009 年 10月 12日至 2009 年 10月 16日，

以 200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的总股本 296,311,04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售 3 股，配股价格为 3.98 元/股，共计配售股票

79,173,02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15,108,619.60 元，扣除发行费用12,872,550.9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02,236,068.66 元。配股募集资金已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

划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希会验

字（2009）103 号《验资报告》，对资金到帐情况进行了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开元商业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分别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鸡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保

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西安开元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支行、工行东大街支行和保荐机构第一



创业证券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将募集资金 30,223.61万元分别存放在上述专用账户上，并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要求使用募集资金。2011年末，由于“宝鸡国际•万象商业

广场”与“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经开元商城宝鸡

有限公司、西安开元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分别审核批准，上述两

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经撤销。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223.6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262.8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09 年：               13,197.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0 年：               16,282.51 

        2011 年：  783.1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 目 进

度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与募集

后承诺

投资金

额的差

额 

开元商城

宝鸡店（宝

鸡国际•万

象商业广

场） 

开元商城

宝鸡店（宝

鸡国际•万

象商业广

场） 

20,400.00 20,400.00 20,411.19 20,400.00 20,400.00 20,411.19  11.19 已于

2009年

11月 29

日开业

运营。 

开元商城

西旺店（西

安开元商

业广场） 

开元商城

西旺店（西

安开元商

业广场） 

15,000.0 9,823.61 9,851.65 15,000.0 9,823.61 9,851.65  28.04 已于

2011年7

月 19日

开业运

营。 

 合计  / 35,400.00 30,223.61 30,262.84 35,400.00  30,223.61 30,262.84  39.23  / 

说明：上述两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开元商城西旺店（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建筑面积 160,134 平方米，地上 1 至 6 层为

商业裙楼，裙楼以上共建设 3 栋用于出售的时尚住宅，7 至 29 层住宅部分建筑面积为 69,513



平方米。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发生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对外转让或置换。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 2009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承诺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

募集资金闲置情况。 

（六）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2009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万元/

年）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 

开元商城宝鸡

店（宝鸡国际•

万象商业广场） 

--- 
经营平稳

后 5,576.00 
-946.49 -835.59 2,449.82 -682.40 否 

2 

开元商城西旺

店（西安开元商

业广场） 

--- 
经营平稳

后 7,000.00 
-1,773.72 -508.30 605.06 -1676.96 否 

公司募集资金于 2009 年 10 月到帐，2011 年初完成全部投入。通过利用此次

募集资金，公司基本构建了辐射陕西省的连锁百货网络架构，有力地确保了公司

在陕西省内的商业零售市场份额，尽管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与互联网电子购物

的影响，国内消费市场需求有所萎缩，但公司两个募投项目在 2013 年合计取得净

利润 3,054.88 万元，已顺利渡过培育期。在经济环境和消费需求不出现大的不利

波动情况下，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效益将保持持续增长趋势。 

截至 2013 年，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实现的效益尚未达到承诺效益，主要原因是

由于新开商业门店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培育期，一般很难在开业的前期实现盈利。 

此外，作为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配套项目的住宅楼部分承诺一次性收益 3,000 万

元，由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工期拉长，成本上升，在计提各项

税金后，2011 年实际实现收益-5,585,351.96 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做了逐项对照，实际情况与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2009 年度《配股说明书》中承诺的项目进

行投资，并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使用程序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及时做出了信息披露。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11 日 

 




